宜良县环境监察大队
现场检查（勘察）笔录
时间：2019年12月14日9时50分至11时15分
地点：宜良县匡远街道办事处木兴村委会小木兴村                       
检查（勘察）人及执法证号：  罗辉533074 记录人：  李志强533174   

工作单位：  宜良鹏程液化气有限公司                                        

被检查人（单位）名称：宜良鹏程液化气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姓名：曹建梅     

我们是宜良县环境保护局环境监察大队的行政执法人员，这是我们的执法证件（罗辉533074、李志强533174），请过目确认。          。今天我们依法进行检查并了解有关情况，你应当配合调查，如实回答询问和提供材料，不得拒绝、阻碍、隐瞒或者提供虚假情况。如果你认为我们与本案有利害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办案，可以申请我们回避。                                 。

根据12345市长热线办办理单YNKM2019121000802921的投诉的反映，我局执法人员于2019年12月14日对投诉点进行现场检查，情况如下：
一、企业基本情况：宜良鹏程液化气有限公司位于宜良县匡远街道办木兴村委会小木兴村，占地5300平方米，总投资50万元。2002年建设，2003年建成投入使用，2014年洪水灾害后一直停产，2016年3月开始技术改造，2016年7月建成并投入生产。主要生产设备储气罐4台（1、2号为二甲醚储气罐，3、4号为液化气储气罐）、规格50m³,残液储罐1台、规格50m³，压缩机2台。主要原料：液化石油气600t/a、二甲醚液化气480t/a 。主要产品：液化石油气100m³、二甲醚液化气100m³。主要环保设施：建一个3m³生活废水沉淀池，生活污水经沉淀后用于绿化。厂区安装10组泄漏报警器，用于二甲醚及液化气泄漏，其中储罐区5个（4台储气罐及1台残液罐各1个报警器）、充装间2个、泵房2个、泄气口1个。
二、环保手续情况：2017年3月由湖南景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宜良鹏程液化气有限公司小木兴气站技术改造项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2017年8月31日，宜良县环境保护局审批（宜环保[2017]79号）；2019年6月27日，宜良鹏程液化气有限公司组织，云南环绿环境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编制验收监测报告进行验收并对验收结果在网上进行了公示。2019年6月14日，宜良鹏程液化气有限公司突发环境应急预案在昆明市生态环境局宜良分局进行备案（备案号：530-125-2019-012-L）                                                   

三、现场检查情况：现场检查时，未见该公司充装气，现场未出现明显气味。该公司二甲醚生产线由于市场原因从2018年8月一直停产；液化气生产线在运行（生产设备在运行，有客户需求才进行充装液化气）。现场贮存液化气约15吨，无二甲醚贮存。未产生气体残液。生活废水经化粪池处理后用于绿化浇灌，不外排。该公司充装气均通过管道进行，不会产生明显气味。据现场负责人介绍，厂区安装10组泄漏报警器 ，当气体泄漏达到20%LEL的浓度后报警器自动发出警示。                                                

检查要求：1.严格按照环评及其批复的要求加强监管。                            

              2.加大对厂区的巡查频次，确保安全生产及避免风险事故。                            

                      （以下空白）                                               
现场负责人意见：                                                                                 
现场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检查（勘察）人签名：                                          年    月    日
记录人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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